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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函
地址：10488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3段

168號17樓

承辦人：黃映婷

電話：02-27815696轉3065

傳真：02-27810577

受文者：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8年9月25日

發文字號：北市都新事字第1083022178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紀錄 (6819197_1083022178_1_ATTACH1.7z)

主旨：檢送本處108年9月12日召開「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第6條第1項與本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

例第7條第2項獎勵是否重複疑義」研商會議紀錄1份，請

查照。

說明：依本處108年9月3日北市都新事字第1083012115號開會通知

單續辦。

正本：內政部營建署、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臺北市政府法務局、臺北市建築管理工

程處、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臺北市建築師公會、恆業法律事務所

副本：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法制秘書（含附件）、臺北市都市更新處更新事業科

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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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6條第 1項與本市高氯離子
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第 7條第 2項獎勵是否重複
疑義」研商會議紀錄 

壹、會議時間：民國 108年 9月 12日(星期四)上午 11時 0分 

貳、會議地點：臺北市更新處 1703會議室 

參、主持人：陳副處長建華                       紀錄：黃映婷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略（詳簽到簿） 

伍、出列席單位發言要點： 

一、 內政部營建署(書面意見) 

(一) 本署108年7月25日營署更字第1080055199號函表示，都市更新建

築容積獎勵辦法第6條訂定目的，係考量該條各款建築物結構堪

慮，為促進其加速重建，爰規定該類建築物循都市更新條例程序

申辦者，得依其原建築基地基準容積一定比率給予獎勵容積；第4

條並明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建築基地，另依其他法令規

定申請建築容積獎勵時，應先向各該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但獎勵

重複者，應予扣除。至本案函詢是項另涉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

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之認定，係屬貴管，請秉權卓處逕復。 

(二) 臺北市政府法規委員會93年1月29日北市法二字號第09330008900

號說明四略以，就都市更建築容積獎勵辦法與臺北市高氯離子混

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辦法之獎勵或補助而言，前者有容積獎勵之

上限限制；後者則有酌減補助之規定，故倘申請人同時申請獎勵

與補助，其重複之部分（如容積率部分），自得依各別之規定予

以調整或酌減。 

二、 臺北市政府法務局(書面意見) 

   有關上開疑義，應先分別確認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6條第 1

項規定及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第 7條第 2項

規定是否皆屬獎勵性質，建請貴處查明上開條文立法性質、目的等，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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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主管機關釋疑。 

   若認上開規定皆屬獎勵性質，查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4條

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建築基地，另依其他法令規定申請

建築容積獎勵時，應先向各該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但獎勵重複者，應予

扣除。」是如有獎勵重複之情事，自應予扣除，至所稱獎勵重複之意旨

為何，似應就獎勵之性質、目的、種類及項目等加以判斷，惟相關判斷

基準為何，事涉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4條規定但書之解釋，如

有不明，建請洽內政部營建署釐清。 

三、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一) 本處審查建造執照係屬末端程序，後續將配合今日決議辦理。 

(二) 臺北市政府早期為因應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後續的鑑定標準及

改建方式緊急訂了相關規定，可能當時訂定的出發點係屬補償措

施，惟經鑑定後確認為海砂屋，再經本處使用科列管拆除重建的

時程，又另外給予時程上的獎勵，目前很難認定當時立法目的是

補償還是獎勵。 

(三) 臺北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係於86年8月25

日訂定發布。 

(四) 依臺北市政府辦理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準則說明，似

乎可認定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第7條第2項為

補償性質。 

(五) 本處不會將酌減放寬面積認定為懲罰性質，建築物經過鑑定後確

認結構不安全及不適合居住，希望能夠透過放寬面積多一點，促

使所有權人儘速拆除重建。  

(六) 有關建築技術規則第162條得否計入免計機電15%，是否包含高氯

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第7條第2項放寬之容積，經

營建署函釋請本府秉於權責卓處，後續在98年時本局發函說明本

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非屬都市計畫法系，

所以不適用建築技術規則第162條，不能計入免計機電15%，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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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108年4月23日北市都授建字第1083189345號函說明，臺北市

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係屬都市計畫法系，所

以適用建築技術規則第162條，得計入免計機電15%。 

四、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一) 依據臺北市政府辦理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準則第4條

提到增額容積算法，說明欄提到專案核准容積放寬，係屬補償性

質。 

(二)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6條第1項文字明確規定係依據災害

防救法及建築法規通知限期拆除、逕予強制拆除，或評估有危險

之虞應限期補強或拆除部份，給予基準容積10%，又經本局108年4

月23日北市都授建字第1083189345號函說明說明高氯離子混凝土

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為都市計畫法系，故本次研商會議討論

議題重複申請疑義已不存在。 

五、 臺北市建築師公會 

(一) 本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係因為政府管制措

施未臻前，訂頒善後處理辦法，該補償措施限有特定對象、特定

期間，與都市更新條例之獎勵措施不同。 

(二) 依據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規定，早期是放寬

30%，但因執行效果不彰有點像是懲罰性質，若不進行拆除及改建

就酌減放寬面積，應與獎勵不同。 

六、 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 

(一) 本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自治條例與都市更新容積獎勵

獎勵辦法是有差別的，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自治條例規

定中並無提及給予「容積獎勵」，僅說明得「放寬」原容積率或原

總樓地板面積之 30%，都市更新容積獎勵獎勵辦法第 6條的兩項獎

勵，與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自治條例放寬之條件、對象

及內容皆不同，若要申請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自治條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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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寬，要件必須為民間興建於民國 84年 1月 23日前已申報勘驗

部分之建築物，經過鑑定高氯離子超過國家標準，達到應拆除重

建之建築物，但都市更新容積獎勵獎勵辦法第 6條第 1項提到災

害防救法並未涉及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有關本市高氯離子混

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規定通知限期停止使用及限期拆

除，應先釐清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鑑定確定後是否一定會被通

知限期拆除，若不是，應亦未涉及與都市更新容積獎勵獎勵辦法

第 6條第 1項。 

(二) 之前電洽過內政部營建署，口頭回覆是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

後處自治條例適用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6條第 1項獎勵。 

七、 恆業法律事務所 

(一) 依據更新處剛才提到臺北市政府辦理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

處理準則說明欄位係屬補償性質，故有關容積放寬的部份應屬補

償性質；另有關放寬容積酌減部份，應是促進相關所有權人儘速

辦理拆除及改建。 

(二)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6條第1項規定前段業已明確訂定了

建築法規及災害防救法，應依據這2項法規才能夠認定為法條的要

件。 

八、 會議結論： 

(一) 本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第 7條第 2項放寬之

容積係屬補償性質，另依據本局 108年 4月 23日北市都授建字第

1083189345號函說明，本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

例係屬都市計畫法系，非屬建築法規及災害防救法，故不適用都市

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6條第 1項獎勵。 

(二) 惟公會仍有疑慮，請業務科函詢內政部營建署，本市高氯離子混凝

土建築物善後處理自治條例係屬都市計畫法系，是否得適用都市更

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6條第 1項獎勵，若經函復適用，都市更新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010060110000100-1030626
http://www.rootlaw.com.tw/LawContent.aspx?LawID=B010060110000100-103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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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6條第 1項與本市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

處理自治條例第 7條第 2項獎勵得重複申請。 

陸、散會(11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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